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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台字第 13522號、109年度憲二字第 299號不受理決議 

不同意見書 

黃虹霞大法官提出 

 

「業必有會、業必歸會」迄今依舊沒有違憲檢討空間？ 

政府管理人民的手可以伸多長？ 

 

這個案件直接涉及人民受憲法保障之結社自由及職業

自由，甚至觸及「業必有會、業必歸會」制度之合憲性，怎

麼會沒有受理價值？ 

單純涉及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執業方式自由之不動產估

價師可否設分事務所案，都予受理並甫作成本院釋字第 809

號解釋，則針對同為專門職業技術人員之律師，且除了涉及

職業自由外，還涉及結社自由（除了加入事務所所在地之律

師公會外，還要加入其他執行職務所在地之公會），本件怎麼

會沒有受理價值？大法官案件受理標準何在？難以服人！ 

本席對多數意見認本件應不受理，不予贊同，爰提出本

不同意見書，說明本席不同意之理由如下，並將本席所擬違

憲之解釋文及理由書草案作為附件一供參： 

壹、關於「業必有會、業必歸會」部分 

一、關於「業必有會、業必歸會」，是一項政策，也只是

一項政策而已，不是事理之所必然或應然，更不是憲法之要

求。此一政策從本席懂事迄今，一直都是這樣！解除戒嚴前

後均同、動員戡亂時期終止也無差別。但是當然應該沒有差

別嗎？恐怕不是人均同此心！記憶中，在本席年輕時，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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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會、業不必歸會，被叫得震天價響，根本不必要與憲法

保障之結社自由基本權概念相連接，因為要不要入會，不是

天經地義，當然是人民的自由嗎？政府不可以管這麼多！想

想這是剛剛解嚴時代的自由之聲！ 

二、「業必有會、業必歸會」之最初立法應為人民團體法

之前前身即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全文如附件二，1其第

4 條第 1項規定：「各種職業之從業人，均應依法組織職業團

體，並應依法加入各該團體為會員。」至在立法之前呢？雖

然職業團體擁有長遠歷史，但是是由各行業自然形成，不是

政府透過法律強制人民組織團體及加入為會員！又 31 年當

時，為什麼要立法強制人民？是因為 27 年以後為因應抗戰

需要，已漸採強制入會制，31 年 2 月 10 日制定公布非常時

期人民團體組織法，統一規定：「業必有會、業必歸會」。2因

此，立法當初有其時代背景，原意應在：國家處於非常時期，

有必要以非常手段管理人民、限制人民之自由！但是動員戡

亂時期已終止，解除戒嚴了，時移勢異，不應該將結社自由

權歸還人民嗎？上述「業必有會、業必歸會」非常手段不是

應該停止使用了嗎？ 

三、事實上，在解嚴後「業必有會、業必歸會」規定依

然故我，所以才有上述一、之自由之聲。而為回應人民之牴

觸結社自由違憲質疑，才會有內政部 93年研究報告。可惜的

                                      

1 此法於 31年 1月 24日制定同年 2月 10日公布共 20條，78年修正名稱為動

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共 76條，81年因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再修正名稱為人民團

體法，但內容幾無變動。奇哉！ 

2 請參見 93年 12月 1日內政部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吳忠吉教授等作成之「職

業團體之屬性暨在公民社會中之角色研究」研究報告，第 17頁。另就相關專門

職業技術人員之強制入會規定及違反效果，請見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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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經幾位憲法、政治大家背書，3非常時期之非常手段一直延

續至今。主要支持專門職業技術人員應繼續「業必有會、業

必歸會」之理由為：應將公會清楚定位為公法人，是負有公

共任務的職業自治團體，不是利益團體，所以或認專門職業

技術人員應無結社自由，或可以限制其結社自由，即「業必

有會、業必歸會」不違憲。 

四、問題是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團體是公法人嗎？法定公

任務？又公法人應具有法定「高權」！什麼法律賦與這些團

體什麼公權力？全部缺如！徒託空言！能說不是披著國王

的新衣，就只是赤裸裸地政府化非常為正常的管制手段，仍

沒有違憲檢討的空間嗎？ 

五、上述憲法、政治大家的背書是有上述前提的，如果

要維持「業必有會、業必歸會」政策，就應該立法將專門職

業技術人員團體定位為公法人、賦與「高權」，4而不應是自

93 年迄今 17 年，既不立法改定位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團體之

屬性等，又明的暗的將之貶為利益團體，拒不還人民結社自

由！ 

貳、退而言之，政府管理人民的手可以伸多長？ 

一、本席在本院釋字第 809號解釋之不同意見書中，已

經對只涉及專門職業技術人員職業自由之限制之合憲結論，

由官民對立、政府管理人民觀點言，表示不認同。本件尤有

過之，不是只消極要求人民不設分事務所，而是積極要求人

民於所加入之第一個地方級公會之外，另再加入第二個地方

級公會。也就是說在「業必有會、業必歸會」之下，再層層

                                      

3 請參見註 2之研究報告。 

4 請參見註 2之研究報告之主要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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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多層且重複管理！不就是最原始之非常時期人民團體

組織法第 4條第 2 項規定（請見附件二）之強化管控嗎？什

麼時代了，這種層層管控的合憲性明顯無疑嗎？本席深不以

為然！政府管理人民的手伸太遠了！違憲！ 

二、又本席舉雙手贊成專門職業技術人員之工作本質為

公益，所組織之職業團體為公益團體，請勿再將之貶抑為唯

利是圖的利益團體。但是公益團體不應即與「業必有會、業

必歸會」劃上等號；且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具人民身分，受憲

法基本權包括結社自由、職業自由等權保護，故更不表示政

府管理專門職業技術人員的手可以無限伸長，可以層層疊疊

管制，不受憲法第 23 條規定拘束。 

參、109 年 1 月 15 日修正公布之律師法，僅部分解決本件爭

議，本件仍有受理價值 

一、律師法於 109 年 1 月 15 日修正公布，該次修法除

第 4 條外均已施行。該次修法重點之一即律師強制加入公會

之規定。依 109 年修正公布律師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5擬

執行律師職務者，僅得擇一地方律師公會為其所屬地方律師

公會，申請同時加入該地方律師公會及全國律師聯合會。依

                                      

5 109年修正公布律師法第 11條第 1項：「擬執行律師職務者，應依本法規定，

僅得擇一地方律師公會為其所屬地方律師公會，申請同時加入該地方律師公會及

全國律師聯合會，為該地方律師公會之一般會員及全國律師聯合會之個人會員。」

第 13條第 1項規定：「律師經地方律師公會審核同意入會者，即成為該地方律師

公會及全國律師聯合會之會員。」第 131條：「領有律師證書，未加入律師公會，

意圖營利而自行或與律師合作辦理下列各款法律事務者，由法務部處新臺幣十萬

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停止其行為；屆期不停止者，處新臺幣二

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廢止其律師證書：一、訴訟事件、非訟事件、

訴願事件、訴願先行程序等對行政機關聲明不服事件。二、以經營法律諮詢或撰

寫法律文件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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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條規定，6領有律師證書並加入地方律師公會及全國律

師聯合會者，得於全國執行律師職務。亦即，依新法規定，

律師僅需加入一處地方公會並同時加入全國律師聯合會，即

得於全國執業。 

二、惟 109年修正公布之律師法，僅部分處理本件聲請

人之違憲主張（即除事務所所在地地方律師公會外，須加入

擬執行職務所在地地方律師公會始得於該地執業，侵犯其結

社自由及職業自由等），但除聲請人基本權之保障外，另 109

年修正公布律師法第 20 條仍規定，跨區執業須繳納跨區執

業費用，且違反者得課滯納金或予其他處罰，故本件仍有作

成解釋之價值。7 

                                      

6 109年修正公布律師法第 19條：「領有律師證書並加入地方律師公會及全國律

師聯合會者，得依本法規定於全國執行律師職務。」 

7 109 年修正公布律師法第 20 條：「（第 1 項）律師於所加入地方律師公會區域

外，受委任處理繫屬於法院、檢察署及司法警察機關之法律事務者，應依本法或

章程規定，繳納全國或跨區執業費用。（第 2 項）律師於全國或跨區執業之相關

程序、應收費用項目、數額、收取方式、公益案件優遇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由

全國律師聯合會以章程定之。（第 3項）律師未依第一項規定繳納全國或跨區執

業費用，全國律師聯合會或地方律師公會得依下列方式處理：一、經催告後，仍

未於催告期限內繳納者，律師公會得視違反情節，課予該律師未繳納費用十倍以

下之滯納金。二、其他依全國律師聯合會章程或律師倫理規範所定之處置方式。

（第 4項）各級法院及檢察署就律師公會稽核第一項應繳納全國或跨區執業費用

而未繳納者，應予以協助，其方式由法務部會商司法院、律師公會及相關機關後

定之。」 



 

 

附件一：解釋文解釋理由書草案 

解釋文草案 

中華民國 91 年 1 月 30 日修正公布律師法第 2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律師……應加入……執行職務所在地之地方

律師公會。」81 年 11 月 16 日修正公布律師法第 39 條第 1

款規定：「律師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付懲戒：一、有違反……

第 21 條……之行為者。」限制律師之結社自由權及工作權，

且逾越必要程度，不符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與憲法第 14

條保障人民結社自由及第 15 條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均有

違。 

解釋理由書草案 

原因事實（略） 

聲請人固僅以律師法第 2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律

師……應加入……執行職務所在地之地方律師公會。」（下

稱系爭規定一）為客體聲請釋憲，惟除系爭規定一外，81年

11 月 16日修正公布律師法第 39條第 1款：「律師有左列情

形之一者，應付懲戒：一、有違反……第 21 條……之行為

者。」（下稱系爭規定二）亦為系爭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決

議書（即本件之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或應適用之法律；且

因系爭規定一本身未含違反系爭規定一之效果規定，故單由

系爭規定一無法判斷系爭規定一與憲法上人民基本權保障

之相關規定有無不合，而必須將系爭規定一與為系爭規定一

之效果規定之系爭規定二併合觀察，始克判斷之，從而系爭

規定二與本案有密切關聯，爰於系爭規定一之外，另併列系

爭規定二為本件解釋之客體，合先陳明。 

憲法第 14 條明定人民有結社之自由；所稱結社之自由

包括消極不參與特定社團之自由。又憲法第 15 條亦明定人



 

 

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包括人民有選擇工作地點之自由。就

同時涉及上開二項自由及權利者，立法者固非不得以法律限

制之，但其限制規定必須合於憲法第 23條規定，即其目的須

係為追求重要公共利益，且採行之手段以確屬合理必要者為

限，始符合比例原則之要求。 

又依系爭規定一及二，已設立事務所並加入事務所所在

地之地方律師公會之律師，應另加入執行職務所在地之地方

律師公會，違反者應受包括除名等在內之懲戒（81 年 11 月

16 日修正公布律師法第 44條規定參照），則系爭規定一及二

自已對於律師受憲法第 14條及第 15條保障之消極結社自由

（不加入事務所所在地以外地方律師公會之自由），及於事

務所所在地以外執行職務所在地工作之資格（未加入執行職

務所在地之地方律師公會者，禁止於事務所所在地以外地區

執行律師職務）有所限制，是其限制如不符合憲法第 23條比

例原則，即若其立法目的與重要公共利益無明顯關聯，或其

所採行之手段非合理必要，則為違憲（本院釋字第 649號解

釋參照）。查系爭規定一係 91 年律師法修法時，立法院黨團

協商之結果，其立法目的不詳，已難即認系爭規定一所追求

之目的與重要公共利益有必然關聯。且參酌與律師法性質相

同之其他規範專門職業技術人員之專法如會計師法、建築師

法及技師法等，俱無如系爭規定一及二般，要求專門職業技

術人員須於加入其事務所所在地之地方公會之外，另須加入

執行職務所在地之地方公會，始得於當地執行職務，並對違

反者移付懲戒機關施予包括除名在內之懲戒等相同或類似

規定之事實，自更應認為系爭規定一及二所追求之目的與重

要公共利益間無明顯關聯。 

另律師為獨立之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其使命、職責、得

辦理之事務、應遵守之義務責任、不得為之行為等等重要事

項，俱已明定於律師法或律師倫理規範中，不待地方公會另

定，律師法也無授予地方公會公權力之規定；尤其就違反律



 

 

師法而應移付懲戒之情形，依 81 年 11 月 16 日修正公布律

師法第 40條第 1項規定，其主要移付權責在法院或檢察署；

依 81年 11月 16日修正公布律師法第 41條至第 43條規定，

其懲戒權責亦不在地方公會；再對照 81 年 11 月 16 日修正

公布律師法第 16 條關於律師公會章程應規定事項之規定，

律師與地方公會間之最主要關係為會員會費繳納事項，亦非

關重要公共利益。綜上，由律師法規定，除了更難認為系爭

規定一及二與重要公共利益有關外，對違反系爭規定一者，

依系爭規定二施以懲戒之手段，亦要非合理必要。 

系爭規定一及二限制律師之結社自由及工作權，且逾越

必要程度，不符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與憲法第 14 條保障

人民之結社自由及第 15 條保障人民之工作權意旨均有違，

系爭規定一規定違憲，本應由本院宣示其自本件解釋公布之

日起失其效力，系爭規定二相關部分失所依附。惟因律師法

已於 109 年 1 月 15 日修正公布，系爭規定一已因修法並由

新規定取代而失效，爰不另為系爭規定一立即失效，及系爭

規定二部分，其中關於系爭規定一者，因系爭規定一失效而

失所依附等諭知。 



 

 

附件二：31年 2月 10日制定公布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 

 

第 1 條 

非常時期各種人民團體之組織，依本法之規定。 

第 2 條 

人民團體之主管官署，在中央為社會部，在省為社會處，未設社會處

之省為民政廳，在院轄市為社會局，在縣、市為縣、市政府。但其目

的事業，應依法受該事業主管官署之指揮、監督。 

第 3 條 

人民團體因同一業務而結合者，為職業團體。 

第 4 條 

各種職業之從業人，均應依法組織職業團體，並應依法加入各該團體

為會員。 

各種職業團體依法許其有級數之組織者，其下級團體均應加入各該上

級團體為會員。 

第 5 條 

職業團體之會員，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以現在從事本業者為限。 

第 6 條 

凡具有兩種以上人民團體之會員資格者，得同時加入兩種以上之團體

為會員。 

第 7 條 

人民團體組織之區域，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以行政區域為其組織區域。 

第 8 條 



 

 

人民團體在同一區域內，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其同性質同級者以一個

為限。 

第 9 條 

人民團體均應置理事、監事，就會員中選舉之，其名額依左列之規定： 

一  縣、市以下人民團體之理事不得逾九人。 

二  省或院轄市人民團體之理事不得逾二十五人。 

三  中央直轄人民團體之理事不得逾三十一人。 

四  各級人民團體之監事名額不得超過該團體理事名額三分之一。 

五  各級人民團體均得置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其名額不得超過該團

體理事、監事名額三分之一。 

前項各款理事、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時，得按名額多寡，互選常務理

事、常務監事一人至五人，必要時並得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

長。 

第 10 條 

各職業團體置書記一人，以曾經訓練合格之人員充任，必要時得由主

管官署指派。 

其他人民團體遇必要時，得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 11 條 

人民團體之發起人數，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依左列之規定： 

一  縣各級人民團體之組織，應有十五人以上之發起。 

二  中央直轄及省或院轄市之人民團體之組織，應有三十人以上之發

起。 

三  依法有級數組織之人民團體，應先組織其下級團體，有過半數之

下級團體組織完成時，得發起組織其上級團體。 

第 12 條 



 

 

人民團體之章程，應載明左列事項： 

一  名稱。 

二  宗旨。 

三  區域。 

四  會址。 

五  任務或事業。 

六  組織。 

七  會員入會出會及除名。 

八  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九  職員名額權限任期及其選任解任。 

十  會議。 

十一  經費及會計。 

十二  章程之修改。 

第 13 條 

人民團體之組織，應由發起人向主管官署申請許可，經許可後，主管

官署應即派員指導。 

第 14 條 

人民團體經許可組織，其發起人應即推定籌備員組織籌備會，呈報主

管官署備案。 

第 15 條 

人民團體於召開成立大會前，應將籌備經過，連同章程草案，呈報主

管官署，並請派員監選。 

第 16 條 

人民團體組織完成時，應即造具會員名冊、職員略歷冊連同章程各一

份，呈報主管官署立案，並由主管官署造具簡表，轉送目的事業主管

官署備查。 



 

 

第 17 條 

人民團體經核准立案後，應頒發立案證書及圖記。 

前項立案證書及圖記之式樣暨頒發規則，由社會部定之。 

第 18 條 

人民團體違反法令妨害公益或怠忽任務時，主管官署得分別施以左列

之處分： 

一  警告。 

二  撤銷其決議。 

三  整理。 

四  解散。 

職業團體經解散後，應即重行組織。 

下級主管官署為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處分時，應經其上級主管官

署之核准。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處分，目的事業主管官署亦得為之。 

第 19 條 

現行法令關於人民團體組織之規定，與本法不牴觸者，仍適用之。 

第 20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附表一：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強制加入公會相關規定 

主管機關 職業 應加入何處公會、幾處
公會，及執業範圍 

違反強制入會
之法律效果 

法務部 律師 舊法：事務所及執行職
務所在地公會 

移付司法懲戒 

新法：同時加入一地方
公會及全國聯合會，即
可於全國執業。但跨區
執業須繳納跨區執業費
用。 

行政罰 

法醫師 無特別規定 行政罰 

司法院 民間公證人 無特別規定 移付司法懲戒 

公共工程
委員會 

技師 無特別規定 行政罰 

內政部 社會工作師 1. 原則上於一處執
業，但符合例外情
形者，得於他處執
業 

2. 僅須加入執業所在
地公會 

行政罰 

不動產估價
師 

1. 全國執業 

2. 僅須加入登記所在
地公會 

行政罰 

建築師 1. 全國執業（金馬例
外） 

2. 只能加入事務所所
在地公會（金馬例
外） 

行政罰 

地政士 1. 全國執業 

2. 僅須加入登記所在
地公會 

行政罰 

 

 

經濟部 專利師 僅有全國性公會 行政罰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
會 

會計師 1. 全國執業 

2. 僅須加入事務所所
在地公會（但不限
制加入其他公會） 

行政罰 

財政部 記帳士 無特別規定 行政懲戒 

 


